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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8201820182018】】】】2740274027402740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募集资金使用及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今日，你公司发布公告称，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的闲置

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目的为减少银行短期借款，降低财务

成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前期，你公司以参与公开竞拍方式从控

股股东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处拍得穗甬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穗甬

控股）30%股权，成交价为 9.36 亿元，该项关联交易尚需经股东大

会审议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规定，请你公司就以

下事项作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说明。 

一、截至目前，除本次暂时补流外，公司募集资金中尚有 8 亿

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合计补流金额为16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本

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原因和用途，并核查前期募集资金补流是否

存在用于非主营业务的情形。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

表意见。 

二、根据购买穗甬控股 30%股权的购买协议，你公司需要在协

议生效后 15 日内向控股股东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 9.36 亿元。此

外，截至 2018 年三季报，你公司短期借款 36.49 亿元，长期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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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55 亿元，且再次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请公司结合目

前自由现金、日常运营资金的需求、债务结构及规模等，分析本次

大额现金购买穗甬控股对公司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及合理性。 

三、标的资产穗甬控股主营业务为不良资产管理业务，与你公

司主业偏离度较大。根据公告，穗甬控股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率为

2.48%，市场法评估增值率为-2.55%。此外，有部分媒体质疑标的

资产定价、行业风险等问题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标的资产

的经营业绩、行业风险、具体业务获取模式、业务资质、上市公司

的财务杠杆等分析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同行业公

司的市盈率、市净率分析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；（3）对本次关联

交易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整体利益产生不当影响或潜在风险做出明确

判断。 

四、标的资产穗甬控股对于不良资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方式予

以计量，并在财务报告期末根据相关处置协议的签署、转让等情况

对不良资产予以重估，并将重估值与账面金额的差异计入公允变动

损益。上述财务处理直接影响穗甬控股资产、损益的确认。请公司

结合标的资产具体不良资产包的情况，逐项分析相关资产真实性及

可回收性、前期公允价值计量的准确性、历史投资收益确认的合理

性，以及相关期后回款情况。 

五、请公司就标的资产相关财务计量、经营资质、业务模式、

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、对外投资风险、行业波动及内控进行明确、

详细的风险提示。 

请公司及控股股东从中小投资者利益出发，采取必要的措施维



 

护上市公司利益。你公司和全体董事

项的合理性，并于 2018

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你公司和全体董事应认真核实、充分评估相关事

2018年 12月 24日之前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
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

3

充分评估相关事

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


